租赁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书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惠州市金叶综合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根据甲、乙双方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签订的《房 屋 租 赁 合 同》，甲方将坐落在 惠州市麦地路陈湖塘A1栋首层、夹层之二 商铺以现状租给乙方，租赁期共      月，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。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政府和市国资委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要求，为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全面落实，特指定乙方自然人     同志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甲方与其签订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书，并督促期履行如下职责：

一、认真履行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政府和市国资委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法律、经济责任。

    二、把安全生产工作列入企业重要议事日程，在制定和落实本单位生产、经营计划时，必须把安全生产措施同时计划、同时布置、同时检查落实。

    三、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、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制定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、建立安全生产工作档案等。督促检查本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，定期分析研究和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及时改正，以防止事故和职业病发生。

    四、抓好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有关方针、政策、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，制定安全技术培训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    五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并实施有效的监督、考核制度。明确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职责，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每一个人，做到“安全生产，人人有责”。

    六、配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关职能部门及甲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对本单位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。对容易发生事故的设备、设施、场所应进行定期检查，并做好记录。一经发现事故隐患，必须及时进行整改。发现火灾应及时组织抢救，并立即向消防部门报警，尽最大能力减少损失。

七、对本单位发生的各类事故按照“四不放过”（即事故原因不放过、事故性质不放过、责任人不放过和防范措施制定不放过）的原则，认真调查和严肃处理。

租赁期间。如因乙方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造成的一切经济后果和损失由乙方负责全部责任，并按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赔偿甲方损失。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惠州市金叶综合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
自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